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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1.本规格书适用于综合料场封闭工程8#转运站全自动成套洗车台装置。

2.本规格书提出了综合料场封闭工程8#转运站全自动成套洗车台装置的相关技术要求。上述装置的设计、设备供货、安装指导、调试等方面工作均由卖方完成。

3.本规格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卖方应提供符合本规格书和有关工业标准的优质产品。对国家有关环保、安全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4.如果卖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规格书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买方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本规格书的要求。如有异议，应在投标书中以“对规格书的意见和同规格书的差异”为标题的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5.本技术规格书所使用的标准，如与卖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的标准执行。如果本技术规格书与现行使用的有关国家标准以及颁布标准有明显抵触的条文，卖方应及时书面通知买方进行沟通。

6.卖方应提供高质量的设备，这些设备是成熟可靠、技术先进的，卖方具有设备制造、运行成功的经验，提供相关合格证书。

7.设备采用的技术不得涉及他人的专利，所有专利涉及到的全部费用均已包含在设备报价中，卖方保证买方不承担有关设备专利的一切责任。
二、系统描述

全自动成套洗车台主要设备：洗车平台；水泵；电控系统；阀门与附件。洗车系统分为洗车区和沥水区两个区域，全长20米。洗车区12米，沥水区8米。洗车区由三个独立洗车单元（4米*3）组成，沥水区由两个独立沥水单元（4米*2）组成。

三、主要设备

 系统主要设备清单：

	序号
	规格型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1
	
	洗车平台
	3台
	总长12米，宽4米，侧高2米

	2
	
	沥水平台
	2台
	总长8米，宽4米，侧高2米

	3
	
	液下排污泵
	4台
	知名品牌，满足系统要求

	4
	
	液下排污泵
	2台
	知名品牌，满足系统要求

	5
	
	电控系统
	1套
	满足系统要求

	6
	
	阀门与附件
	1套
	满足系统要求


卖方负责整套系统的完整性和使用性。本招标文件未涉及但又属于本系统正常运行必备的部分，由卖方无条件、无偿补齐，且不发生任何费用。

四、系统配置与技术要求

1、洗车平台，一套（三个单元）。承重200T；总长12米,宽4米,侧高2米。配泥收集板、收集槽。设备底部、侧部同时喷水，底部喷水高度不大于1m；具备沉积泥自动冲洗、水力输送至沉淀池功能，无需人工清理。钢结构热镀锌防腐处理。整体二次浇筑。主体用材要求方管厚度不小于8mm，角铁厚度不小于10mm；侧部封板采用10mm厚PP板，两侧挡泥板由厂家自行设计，必须美观、耐用；侧喷为热镀锌管，喷水角度可调、并加装排污阀。
2、沥水平台，一套（两个单元）。承重200T；总长8米,宽4米,侧高2米。配泥收集板、收集槽。沉积泥自动冲洗、水力输送至沉淀池功能，无需人工清理。钢结构热镀锌防腐处理。整体二次浇筑。
3、洗车平台配套液下排污泵，4台，三用一备。与洗车台一对一对应。

4、沥水单元配套液下排污泵，2台，一用一备。与沥水台一对二对应。

5、电控系统 ,PLC控制，1套。

1）控制方式:手动/自动。

2）洗车单元。当车辆进入洗车台洗车自动启动，车辆驶出洗车系统统自动停止，时间可调。洗车平台三组可独立控制，也可联动。

3）沥水区自动运行，可定时运行，也可与洗车单元联动。时间可调。

6、阀门与附件，1套。满足系统要求。洗车台与水管道连接管件、接头等为不锈钢加工件，水泵出口为软管连接（1.6MPa  长＞1.5米），便于水泵维修拆卸。

五、卖方与买方负责范围

1、买方负责范围

★ 负责本项目的土建设计及施工。

★ 负责将洗车台装置需要的能源介质接至用点附近1米处。

★ 负责将洗车台装置需要的电源外线接至系统配套的电控箱进线口位置。

★ 负责洗车台系统布置场地的提供。

★ 水泵与洗车台之间管道采购、施工。
2、卖方负责范围

★负责整套洗车台装置设计、供货、安装指导、调试、验收。

★负责整套系统的合理性、完整性及使用效果。

★负责对所供货设备提供完整的、详细的技术资料，并对所提交技术资料的完整性和正确性负全责。

★ 负责提供给买方整个装置的土建荷载条件、能源介质外线条件、电源外线等技术条件。
★ 负责无偿提供系统调试、验收考核过程中损坏的备品备件及工具。

★ 除买方负责范围以外的其他附属设施均由卖方负责。

六、其他要求

1、卖方需具有与本项目相似的10套以上成功业绩。

2、本装置重量作为一项重要评标依据。投标时卖方需注明装置重量。供货时买方过磅复核。

3、卖方需计算确定合理的循环水量，保证冲洗效果同时保证沉淀池污泥沉淀效果。
七、 验收及培训要求
1、现场验收在合同设备安装完毕后进行，以验证设备性能和质量是否符合合同文件和有关规程、标准的要求，验收结果需符合本文件技术条款的要求，为及项验收执行国家相关工程质量验收标准。主要包括：

1）单体设备验收。产品质量、构件承重、结构防腐、设备参数等。

2）控制功能验收。

3）使用效果验收。冲洗效果、沥水效果及水池沉淀效果等。

4）系统整体验收。
2、培训
1）卖方负责设备及材料供货、安装指导、调试及买方操作人员的技术培训。

2）为了顺利进行设备的安装和正常运行，卖方负责派遣技术熟练的专职技术人员到施工现场进行技术服务。

3）卖方技术人员的实际人数、预计到达和离开合同设备现场的日期根据现场施工的实际进度由双方协商决定。

4）卖方负责整个系统的调试工作，直到项目的正常运行。

